
中交二航局桂林-恭城-贺州公路（桂林至钟山）№7合同段工程总承包

 水泥涵管 询比采购公告

 

 本次询比采购人中交二航局桂林-恭城-贺州公路（桂林至钟山）№7合同段工程总承包，采购资金来自项目工程计
量款。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请供应商参加询比采购活动。

1. 采购项目简介

1.1 采购项目名称：中交二航局桂林-恭城-贺州公路（桂林至钟山）№7合同段工程总承包。

1.2 采购方案编号： FA00000511010 。

1.3 采购人：中交二航局广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桂林-恭城-贺州公路（桂林至钟山）№7合同段工程总承包。

1.4 采购代理机构：/。

1.5 采购项目资金：项目资金来自项目经理部工程款。

1.6 采购项目概况：广西桂林-恭城-贺州公路（桂林至钟山段）项目（以下简称桂钟路）路线起于桂林市灵川县薄

岭近接规划桂林外环公路，在潮田乡与“横2”规划桂林-灌阳-江永高速公路（广西段）交叉，经阳朔县，在平乐县沙

子镇附近接“纵2”在建灌阳至平乐高速段、经恭城瑶族自治县，在贺州市钟山县与“纵1”富川至钟山段高速交叉、

衔接在建的贺州北过境线高速公路（钟山-贺州段）。广西桂林-恭城-贺州公路（桂林至钟山段）№7合同段路线长度

14.925km，起讫桩号K105+855-K120+780,施工内容包含路基、路面（不含沥青面层）、桥涵、隧道、线路交叉、

交安及绿化等工程，线路主线为双向4车道，主线路基长度1.9439km，整体式路基全幅宽26m，分离式路基宽13m，

设计速度：100km/h，设计荷载公路-I级；沿线共设桥梁5.161km/12座（含天桥1座、立交桥1座），其中龙围大桥主

桥为44+80+44预应力连续现浇箱梁，上跨贵广高铁隧道。隧道8.056km/4座，建筑限界净宽10.75米，净高5.0米，

均为长隧道。本标段桥隧比达87.9%。标段内有通道、涵洞9座。

2. 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 采购范围： 水泥涵管1850米 （采购数量为采购人在现有条件下核定的大约数量，此数量仅作为评标和签订合
同数量的依据，不作为中标人最终供货结算数量的依据，最终供货结算数量的增减丝毫不影响投标报价的效力）。

2.2 交货期： 交货依据项目部采购计划。

2.3 交货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中交二航桂钟路7标项目部施工工地 。

2.4 物资质量标准：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的分类、原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

产品出厂证明书等内容。符合JC/T 2126.1-2012，GB/T 11836-2009 。

定制水泥涵管依据项目部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加工。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满足如下要求：



（1）资质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经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独立企

业法人资格。

（2）财务要求：具有良好的财务资金状况。

（3）业绩要求： / 。

（4）信誉要求： / 。

（5）其他要求： / 。

3.2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

（2）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3）已列入黑名单，且未解除限制期限；

（4）其他： / 。

4. 供应商报名

4.1 有意参加询比采购活动的单位，请于 2026 年 1 月 25 日 10 时 00 分至 2026 年 1 月 28 日 10 时 00 分（北

京时间、下同），登录“中交招采网”（网址：https://zjzcw.iccec.cn）进行报名并下载采购文件。

4.2 已在网并且已通过采购人层级供应商或已增加采购人为合作单位的供应商、上级供应商可直接参与询比采购。

在网平级单位供应商未增加采购人为合作单位需进行合作意向申请通过后参与询比采购。

未注册“中交招采网”的单位需先进行注册，推荐单位或合作意向单位选择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方可参与询比采

购。

5. 供应商报价

5.1 报价结束（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2026 年 1 月 28 日 10 时 00 分。
5.2 供应商应在报价结束时间前，登录“中交招采网”进行线上报价并上传电子响应文件。逾期未完成上传的电子

响应文件，采购人将拒收。

5.3电子采购的供应商报价文件由线上电子报价表及附件共同组成。当电子报价表与附件内容冲突时，以线上电子

报价表的数据为准。

6. 开标

6.1开标时间：与报价结束时间相同。

6.2开标地点：本次采购在“中交招采网”平台线上开标，不举办现场开标。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询比采购公告在中交招采网上发布。   

8. 评审办法



本项目评审办法采用  经评审的最低价法  。   

9. 合同主要条款

9.1 付款条件：办理完结算手续收到正式发票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该批物资97%的货款，第7个月支付剩余3%货

款。

响应时，响应人按询价人在收到发票 60 天内以现款方式支付货款报基础价格。

卖方同意接收买方选择以下任一方式进行支付：当买方选择以下任一方进行支付时，按对应的计算方式据实计算并

支付财务费用：

① 现款延期支付：若买方在收到发票后超过 60 天以现款方式延期支付，超过基础价格的延期成本，根据具体超期

时长，按支付当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网站中公布的 1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额外超期最多 60 天，若 60 天无法现款支付的，需立即办理汇票或金融产品支付）；

② 银行承兑汇票：若在收到发票后60天内以不超过12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根据票据期长，融资成本按票据开

出当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网站中公布的 1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150BP）”据实计算；

③ 商业承兑汇票：若在收到发票后60天内以不超过12个月商业承兑汇票支付，根据票据期长，融资成本按票据开

出当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网站中公布的 1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100BP）”据实计算；

④ 信用证、供应链金融产品：双方协商共同确认选用的供应链金融产品，根据供应链金融产品期限承担卖方融资

成本，融资成本按按当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网站中公布的 1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150BP”计算。当买方使用第①--④种等支付方式进行支付时，资金费用（含税）在下期结算中办

理，响应人开具发票后计入项目部采购成本；如果买方的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未在约定的 60 天内交付，超期

时间据实计算资金费用。

卖方同意接收以“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或者商业汇票；同意接收买方背书的合

法票据，同意接收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安排的金融产品。

9.2 履约保证金的递交：要求递交

保证金金额： 合同额3% ；

保证金形式： 现金、银行转账、银行保函等电子保函 。

10. 成交供应商平台服务费缴纳说明

为进一步提升电子采购平台服务质量，优化运营流程，保障双方合作更加顺畅高效，对参与我司采购活动并成功中
标的供应商分档收取服务费。具体费用以中标通知书中同步生成的服务费订单为准，订单将通过“中交招采网”（网
址：https://zjzcw.iccec.cn）发送，发送后10天内需完成费用缴纳。缴费过程中如有问题，请联系4006765885中标
服务费请按7咨询。

10.1收费标准

按照包件分档进行收费，收费标准按以下中标金额进行收取：

（1）在100万元（含）至200万元之间的，每次收取100元；

（2）在200万元（含）至1000万元之间的，每次收取500元；

（3）在1000万元（含）至3000万元之间的，每次收取1000元；



（4）在3000万元（含）至1亿元之间的，每次收取3000元；

（5）在1亿元（含）以上的，每次收取5000元。

10.2支付流程

（1）通知推送：中标结果发布后，系统自动推送缴费通知（含应缴金额及支付链接）；

（2）费用查询：供应商登录“中交招采网-服务管理”模块查看待支付费用；

（3）在线支付：支持对公银行转账或在线支付，支付成功后生成电子凭证；

（4）发票开具：支付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系统自动生成“技术服务费”电子发票，供应商可在“中交招采网-服
务管理－发票下载”模块获取。

11.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名称：纪委办公室

举报电话：0553-8356676

举报邮箱：sneb_sgsjiwei@ccccltd.cn

12.其他

12.1响应人应按 “响应文件格式”的要求填写相应表格。

12.2综合单价E=出厂价A+运杂费B，

（1）出厂价A指物资的生产所在地装车发运前的价格，包含但不限于材料费、加工费、试验费、包装费、搬运、
储存、装车费、服务费及售后服务费、利润等以及所有相关税项费用。除响应人报出的出厂单价在合同有效期内必须
保持固定有效，否则将导致投标文件被拒绝。

（2）运杂费B指响应人把物资由生产所在地完好无损地运至询价人指定交货地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响应人应按
询价文件要求提出详细具体的运输服务方案，运杂费包括但不限于运费、包装费、搬运、储存、装车船费、短倒费、
卸货费、船舶报港相关费用、服务费、财务费用、利润、利息、税金等。运杂费报价时须按运输车船的核定载荷测算
成本，响应人报出的运杂费在合同有效期内固定有效，如因超载、限载等因素造成的运杂费调整买方不予接受。

（3）综合单价E为固定价，单价组成包含但不限于产品单价、运杂费、加工费、出库费、交通道路协调费、产品
维护费、服务费、管理费、资金成本、环保费用、安全费用、试验检测配合费、利润、贴息成本、税金以及所有明示
和暗示一切费用。

13.联系方式

    采 购 人： 中交二航局广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桂林市恭城县莲花镇势江村中交二航局桂钟七标项目部 

联 系 人： 刘嘉伟 

电    话： 15996317606



电子邮件： 646727698@qq.com 

 2026 年 1 月 25 日


